附件2

关于《关于深入落实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槛”机制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的修订说明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槛”机制落实，充分发挥财政政策资金引导作用，助力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省财政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等有关部门，对《关于深入推进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槛”制度的实施意见》（鲁财资环〔2022〕39号）进行了修改完善，起草形成了《关于深入落实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槛”机制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必要性
2023年，省财政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等15部门印发并实施《关于深入推进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槛”制度的实施意见》（鲁财资环〔2022〕39号），建立了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槛”机制，根据企业与绿色发展的相关性，实施差别化财政扶持政策，引导企业自觉走绿色发展路子。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鲁财资环〔2022〕39号文件将于2025年12月31日到期。考虑到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槛”机制实施以来，强化了财政资金绿色导向作用，在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推动新旧动能转换、降低生态环境损害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符合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和美丽山东建设的相关要求，有必要对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槛”机制进一步修改完善后继续实施。
二、修订内容
经过评估，主要从四方面作了8处修改。一是按照中央和省委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有关规定，不再单列“指导思想”，对原文开头部分做了精简。二是根据国家和省对生态环境、节能减排等方面的新规定，对财政资金不予支持的范围做了规范表述。三是根据部门职能分工，增补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为联合印发部门，并明确了相关违法违规信息共享要求。四是根据政策运行实际，对轻微违法（违规）容错机制判定程序做了进一步明确。五是进一步规范了有关表述。
三、修订后的文件主要内容
修订后《意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明确“绿色门槛”具体内容，即对节能、排污指标优于国家和地方标准，符合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7类企业优先支持；对节能、排污指标达不到国家和地方标准，不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6类企业不予支持。二是明确落实责任，包括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履行部门审核把关责任、严格进行责任追究。三是明确保障措施，包括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完善容错机制、推动信息共享、加大宣传引导。
四、主要政策依据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文件修订的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务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发〔2022〕18号）、《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31号）、《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美丽山东建设的实施意见》（鲁发〔2024〕7 号）、《山东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鲁环发〔2025〕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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